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材料设备参考品牌 

申报入库简易指南 

为加强我署工程材料设备的有效管理，确保政府工程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指导材料设备供应商申报进入我署参考品

牌库，保证品牌库入库评审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和有序

开展，特制定本指南。 

一、 参考品牌征集公告 

我署根据项目建设需求，采取不定期公开发布公告的方

式集中征集参考品牌，具体征集时间以我署门户网站通知公

告为准。 

公告可查询我署门户网站材料设备品牌专栏，具体查询

路径为：szwb.sz.gov.cn 首页——政务服务——材料设备查

询——材料设备品牌。 

二、 参考品牌入库流程 

1、发布征集公告：参考品牌入库申请人（以下简称“申

请人”）需留意我署门户网站公布的征集公告，根据公告内容

申请入库； 

2、入库申请资料递交：申请人根据公告要求在规定期限

内提交入库资料。逾期，我署将不再接受该次入库申请； 

3、入库评审：根据材料设备入库评价方案，我署组织对

申请人提交的入库申请资料进行入库评审； 



4、考察名单公示：结合资料评审结果，现场考察企业名

单在我署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如对考察

名单有异议，可在公示期间以实名、书面形式向我署反映； 

5、现场考察：对通过入库资料评审环节的申请人进行现

场考察（疫情期间采取视频考察），形成考察结论； 

6、确定拟推荐制造商名单：综合入库评审结果和考察结

论，择优形成入库名单； 

7、拟推荐制造商名单公示：入库名单在我署门户网站公

示，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各相关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公示期间以实名、书面形式向我署反映； 

8、列入我署参考品牌库：公示无异议并办理相关入库手

续后即成为我署参考品牌，列入我署参考品牌库。 

品牌入库流程图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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